投标咨询服务合同

　甲方：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bookmark: _GoBack]乙方： 水磨沟区振安街祥坤信息咨询部    （以下简称“乙方”）
项目名称：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六中学食堂托管服务项目         
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词语定义
　　下列词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的以外，具有下列含义：
　　１．１　“项目”是指本协议书专用条件中指定的，并为之提供咨询服务的项目。
　　１．２　“服务”是指项目咨询单位根据本协议书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正常的服务、附加的服务和额外的服务。
　　（１）“正常服务”是指针对本协议所签订的项目所提供的投标咨询项目正常服务。
　　（２）“附加服务”是指项目投标咨询之外的各项附加服务，以及经双方书面协议，在正常服务之外的附加服务。
　　（３）“额外服务”是指不属于正常服务和附加服务，但根据协议书的规定，咨询单位必须履行的服务。
　　１．３　“服务”是指本协议所签订的项目服务。
　　１．4　“第三方”是指甲方、乙方以外的其他有关当事方或法人实体。
　　１．5　“协议书”是指由项目投标咨询服务协议书通用和专用条件，以及其他双方共同签署的补充和修正文件等组成的文件。
１．6　“合同”是指与本协议书委托的项目投标咨询服务有关的，客户与任何第三方签字的合同。
１．7   “咨询成功”是指甲⽅与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六中学（或其对应的项目主体或其指定第三人）就本项目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
二、乙方义务
　　２．１　服务内容：由乙方提供场地并邀请相关专家组织对甲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并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２．２　乙方提供的服务包括正常的服务、附加的服务和额外的服务。
　　２．３　认真地尽职尽责和行使职权。
　　乙方在履行本协议书规定的义务时，要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国家的利益和客户的合法利益，应用合理的技能，合法合规未甲方提供服务。
　　２．４　甲方的财产
乙方使用的由甲方提供或甲方支付费用的物品、资料，属于甲方的财产。当服务完成或终止时，项目咨询单位应将尚未消费的物品库存清单提交给甲方，并按甲方的指示移交此类物品。此项工作应视为附加的服务。在此过程中，乙方不向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任何第三方支付任何费用。
２．5　乙方承诺严格保守甲方商业秘密，不向其他公司及人员透露甲方的投标资料任何信息。
　　三、甲方的义务
　　３．１　甲方应在不耽误服务的合理时间内，及时向项目咨询单位提供与服务有关的一切资料。乙方的工作进度根据甲方提供的资料进行相应的顺延，经乙方3次书面通知甲方仍未提供相关材料，乙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３．２　甲方应在双方商定的合理的时间内，就乙方提出的一切事宜，作出及时答复。甲方未及时做出决定或答复，导致甲方需向第三方承担责任的，由甲方自行承担责任，与乙方无关。
３．３　甲方应负责咨询服务所涉及的所有外部关系的协调，为乙方供外部条件。提供与其他组织相联系的渠道，以便项目咨询单位收集需要的信息。
３．4　甲方应保证所提供所有资料的真实性，若因甲方提供虚假材料产生的任何后果都由甲方承担。
　四、双方代表和职员
　　４．１　乙方和甲方，根据协议互相派遣的工作人员，要能胜任本职工作，并互相取得对方认可。如果甲方未能按规定提供职员及其他人员的服务，乙方可自行安排，并作为附加的服务，附加服务不另行收费。
　　４．２　为了执行本协议书，每一方应指定一位高级职员作为本方代表。
４．３　如果需要更换任何人员，双方书面同意后，由任命一方负责安排同等能力人员代替，同时承担更换费用。
　　五、协议书的开始、完成、变更与终止
　　5．１　本协议书从甲乙双方正式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２　在本协议书专用条件中规定的时间或期限内，服务必须开始和完成，但根据双方协议延期的例外。
　　5．３　当甲方或乙方一方提出要求，对方书面同意时，可对本协议进行变更，另签补充协议书。如甲方书面要求，乙方应提交变更服务的建议书，并视为一项附加的服务，附加服务不另行收费。
　　5．４　如果甲方或其承包商使服务受到拖延，乙方应将此情况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通知甲方，对导致增加的工作应视为附加的服务，完成服务时间无需甲方同意即可相应延长。
5．５　若出现非因乙方原因导致项目全部或部分不能按时履行时，乙方应立即书面通知甲方。如由此使某些服务不得已减慢或暂停时，该部分服务完成期限应予延长，并且乙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六、费用及支付
   6．１收费标准：
1）收费应在项目咨询成功后由甲方向乙方支付；
2）本项目咨询服务费⽤为  30万元  （该项费用为税前费用，由乙方负责具体税务手续）。
3）其它商定费用。
　6．2  项目咨询单位向甲方提供投标咨询服务后，自甲方项目中标公告日起 五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或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30万元，支付时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若甲方未中标，则所产生的场地费、专家费则由乙方承担，甲方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乙方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及甲方开票信息由双方另行书面确认）
　　6．3　如果甲方在本协议书专用条件中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服务费用，自规定支付之日起，应当向项目咨询单位补偿应支付的报酬利息。利息额按规定支付期限最后一日银行贷款利率乘以拖欠费用时间计算。
6．4　如果甲方对乙方费用提出异议，应当在签订本协议之前协商，签订本协议之后，甲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金额、支付方式进行支付，否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与本协议第6.3条一致。
　　七、争议的解决
　　7．１　双方应本着诚信原则协商解决因履行本协议书引起的任何争端或分歧。
　　协商应在保密情况下进行。如双方接受调解员的最终建议，就解决争端达成一致意见，应写成书面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约束双方遵照执行。
如双方在约定期间未达成一致协议，若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
　　8．１　本协议书应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友好平等协商原则。
　  8．２　因国家法律法规变化，引起服务费用和服务持续期的改变，要签订补充协议，调整和修正协议文本，调整商定的费用和完成时间。
　　8．３　没有对方的书面同意，甲方或乙方均不得转让本协议书规定的权利或者义务。
8．４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编制好的投标文件所提出的改进意见甲方要严格修改和补充。若因为甲方未按照乙方要求修改招标文件，所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8．5　本协议书的有关通知应为书面的，并在专用条件中写明的地点收到时生效。以书面回执或回函确认。
8．6　因市场环境等因素，乙方不承诺所咨询项目百分之百中标。

合同签订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以下为签章页）

甲方：（签章）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甲方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章）
　  地 址：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世纪城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幢6A号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世纪城支行 
账 号： 531078133018150118810 
　　电话： 0871－65188308                 
    　2024　年  6  月  5  日
　　
乙方：（签章） 水磨沟区振安街祥坤信息咨询部 
　　乙方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章）
地 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八道湾振安街1999号蓝领创业就业基地商铺二期1栋80号　　
开户银行： 农行石河子东郊（集团）支行    
账 号： 高淑敏，62305 23370 01322 1272      
　　电话：            
    　2024　年  6  月  5  日


